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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交通 

案 由：請審議交通部公路總局 108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補助市

府「計程車駕駛人健康檢查補助計畫」及「計程車駕駛人教育訓練

補助計畫」案，補助經費 396 萬 9,5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70 萬 500

元，總計 467 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簡煥宗議員、高閔琳議員、黃文志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交字第 108001344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108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補助本府「計

程車駕駛人健康檢查補助計畫」及「計程車駕駛人教育訓練補助計畫」

案，補助經費 396 萬 9,500 元及市府配合款 70 萬 500 元，總計 467 萬

元整，敬請貴會審議同意墊付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108 年 4 月 25 日路運計字第 1080044584 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為提升計程車駕駛人服務品質及保障駕駛人健康，以維護乘客及其他

用路人安全，本局向公路總局申請旨揭補助案，並獲其同意補助如下： 

計程車駕駛人健康檢查補助計畫（計畫編號 108KHY02）：交通部

公路總局同意補助 197 萬 2,000 元，本府自籌 34 萬 8,000 元，共計

232 萬元。  

計程車駕駛人教育訓練補助計畫（計畫編號 108KHY03）：交通部

公路總局同意補助 199 萬 7,500 元，本府自籌 35 萬 2,500 元，共計

235 萬元。  

三、本案總經費計 467 萬元整，其中中央補助 396 萬 9,500 元、本府需另

自籌 70 萬 500 元，擬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

及第 6 款規定，得支用墊付款，並依同要點第 45 點規定報請本市議

會同意墊付，俟後於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（歲入：

396 萬 9,500 元，歲出：467 萬元）及帳務轉正事宜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9 月 3 日第 4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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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請貴會同意交通部補助款撥付本府交通局後先行以墊付款動支，並

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方式，辦理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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